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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沂水县2021年第3批次建设用地1#地块位于沂水县沂城街道健康路与黄泥崖

村村内道路交汇处北360米路西，东邻临沂润波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西邻沂水县

沂城街道黄泥崖村农田和果园；南邻沂水县沂城街道黄泥崖村农田和居住用地；

北邻沂水县沂城街道黄泥崖村农田和果园，地面积为20007m2（合30.01亩），中

心点坐标为东经118.654514°，北纬35.797449°。

该地块最初为沂水县沂城街道黄泥崖村和沂水县沂城街道马山官庄村农用

地、果园、农村道路和宅基地，2010年项目地块东侧部分新建成了临沂润波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的办公生活区，其余不变；2015年地块北侧部分新建个人物料仓库，

其他未变化；2017年地块东部黄泥崖村村民利用自己院落新建建设事服装加工作

坊，2020年停产；2020年8月份政府收储，并对建筑进行拆除，目前项目地块内

建筑物已全部拆除，地块闲置中，覆盖有防尘网。

根据《沂水县县城总体规划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2016年-2035年）》，本

次调查地块规划为“二类物流仓储用地和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沂水县人民

政府计划收回该地块后建居住小区（马山官庄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59 条第二款要求，用途变更为

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自地块完成清理后，项目单位为摸清地块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确定项目所在地

是否符合土地性质变更的条件，沂水县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我单位

（山东蓝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以查清地

块范围内土壤、地下水的污染状况，提出合理可行的环境管理建议。

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项目地块及其周围环境进行了

现场勘查、人员访谈和相关资料的收集、核实与分析工作，进而识别、判断地块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分析可能存在的污染源、污染因子、污染途径，从

而制定调查采样方案，进行采样分析，确定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及污染程度等。

本次调查地块内共布设土壤点位 12个，包含 6个柱状土点位，3个表层土

点位，以及 3个表层土对照点位。共采集 19份样品（含 2份平行样）。本次土

壤共检测 47项，除 GB36600-2018 表 1 规定的 45 项基本项，表 2中的石油烃，

另增加甲醛。地块采集土壤样品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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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等 46项检测指标检测结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甲醛未超过《河北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价筛选值》（DB 13/T 5216-2020）中甲醛的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标准。

本次调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开展下一步详细采样调查和风险评估。

在此基础上，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及《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环保部令[2017]72 号）等相关技

术导则要求，完成了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人

员访谈以及现场采样的检测结果，编制完成了《沂水县 2021年第 3批次建设用

地 1#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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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判断调查区域内的土壤及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初步判断

该地块是否属于污染地块，根据检测结果分析地块的污染类型及污染程度，为后

续详细调查和修复治理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参数，也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技术

支撑。如果初步调查表明项目地块受到污染，且超过相应标准则需要进一步开展

详细调查。如果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则调查工作结束。

为准确了解和详细把握沂水县2021年第3批次建设用地1#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保障环境安全以及人群身体健康，接受委托后，我单位组织开展了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信息整理与分析、采

样方案制定、现场采样、样品检测及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估、调查报告编制等。

1、通过资料分析，识别地块内可能存在的残留污染物及污染因子，初步判

断地块存在污染的可能性；

2、通过现场布点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确定地块是否污染及污染的程度、主

要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浓度，判断地块土壤、地下水的污染状况，为地块管理与

开发提供建议。

2.1.2 调查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法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

学性和客观性。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关注污染物特性，开展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

管理提供依据。根据该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情况，将检测点位尽量布设在可能受

污染的区域，尽可能以有限的点位数量确认地块是否存在污染以及污染识别结

果，有针对性的确定土壤及地下水样品的分析检测项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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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在不造成安全隐患和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制定切实可行的调查方案和工作计

划，确保调查项目顺利完成，同时也确保项目的调查方案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2 调查范围

项目地块位于位于沂水县沂城街道健康路与黄泥崖村村内道路交汇处北

360米路西，东邻临沂润波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西邻沂水县沂城街道黄泥崖村农

田和果园；南邻沂水县沂城街道黄泥崖村农田和居住用地；北邻沂水县沂城街道

黄泥崖村农田和果园，地面积为 20007m2（合 30.01亩）。地块平面范围拐点坐

标如图 2.2-1 和表 2.2-2、图 2.2-3所示。

图 2.2-1 地块红线范围拐点坐标图

表 2.2-2 地块平面范围拐点坐标（CGCS2000）

序号 坐标点
坐 标

X Y

1 J1 3963972.514 40378316.313

2 J2 3963932.077 4037848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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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3 3963819.505 40378445.603

4 J4 3963836.911 40378378.062

5 J5 3963859.258 40378291.349

6 J6 3963961.139 40378300.412

7 J1 3963972.514 4037831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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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地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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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2.3.2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环土壤[2018]41

号）；

2、《关于印发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样品分析测试方法系列技术规定的通

知》（环办土壤函[2017]1625 号）；

3、《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3 号）；

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第 42 号，2017 年

7月 1 日施行）；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

告评审指南》（环办土壤[2019]63 号）；

6、《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鲁

政发〔2016〕37 号）；

7、《关于做好山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

环发[2019]129 号）；

8、《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2020〕4号）

9、《关于加强全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临环发[2020]19

号）。

10、《临沂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工作的

通知》（临环函〔2021〕63号）。

2.3.3 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标准（试行）》（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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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00-2018）；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5）《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

第 72 号）；

（6）《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2017

年 8月 14日）；

（7）《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8）《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9）《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10）《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11）《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土壤样品分析测试方法技术规定》；

（12）《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地下水样品分析测试方法技术规定》；

（1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14）《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

（15）《河北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价筛选值》（DB 13/T 5216-2020）。

2.3.4其他相关资料

（1）《沂水县县城总体规划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2016年-2035年）》；

（2）《沂水县 2021年第 3批次建设用地 1#地块勘测定界图》；

（3）《黄泥崖三期安置区 A区 1＃、2＃住宅楼及地下车库项目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

（4）其他资料。

2.4 调查方法及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的要求，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本次调查工作包含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的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程序如图 2.-3 红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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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程序

2.4.1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

识别阶段，同时进行了现场快速检测分析，原则上不进行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

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项目地块的

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组，对项目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

然后通过网络途径查询相关资料，并对地块内及周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然后进

行第二次现场踏勘。依托上述材料，明确了项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存在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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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通过采样与分析确定污染物种类、含量（程度）和空间分布，实施第二阶段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

2.4.2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

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项目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

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无法排除项目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

作为潜在污染地块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含量（程

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

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

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

定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含量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以

及清洁对照点含量（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

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

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

步采样和分析，确定项目地块污染程度和范围。

我公司在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对可能受到项目地块及周边

污染源影响的土壤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及采样分析，共设置 12 处土壤检测点位，

现场快速筛查及实验室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块污染物含量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

相关标准。因此，无需开展详细采样分析和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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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调查工作概况

本次调查工作于 2021年 8月 10日开始，包括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人员访

谈及现场快速检测等，在 2021 年 10月 21日对项目地块进行勘探取样及地下

水建井等工作，共勘测 12个土壤检测点位（地块内布设 9个土壤点位，包括 3

个表层土点位及 6个柱状土点位，地块外布设 3个表层土对照点），采集 19份

样品，包括 2份平行样。地块内设置 3处地下水监测点位，地块外设置 1个生活

水井对照点，采样未见地下水。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概况如表 2.5-1 所示。

表 2.5-1 地块调查工作具体实施及工作量汇总一览表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及工作量情况

1 第一次现场踏勘

2021.08.10日：对地块内及周边环境进行踏勘。

踏勘范围主要包括地块及围绕地块四周的环境。踏勘

的内容为记录地块内及周边区域的环境、敏感受体、

构筑物及设施、现状及使用历史等，观察、记录污染

痕迹。

2 资料收集
2021.08.11-10.13日：通过联系原地块使用权人及

网上查询地块内和地块周边企业相关资料进行查阅。

3 现场人员访谈

2020.08.10-10.15日：对地块内单位及周边企业的

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项目地块、周边企业相关情

况，确定项目地块及紧邻的地块的经营历史、原辅材

料、原功能区分布及污染事故、槽罐存放等情况。

4 第二次现场勘察
2020.10.20日：对项目地块及周边进行第二次现

场踏勘，确认地块和周边信息以及人员访谈信息。

5 制定检测方案

根据污染识别结果，在项目地块疑似污染区域布

设9个土壤检测点和3个地下水监测点，在地块外布设

3个表层土对照点和1个生活水井对照点。土壤检测项

目共47项，项目包括 GB 36600-2018中表1中45项，

表2中石油烃以及其他特征污染物甲醛，地下水检测

项目共65项，项目包（GB/T14848-2017）表1中37项、

表2中10-34项，及镍、石油烃、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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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及工作量情况

6 钻孔取样

在2021年10月21日进行现场钻孔取样，采用直推

式钻机钻，孔内径50mm，所有土壤检测孔都勘探到

强风化层。共采集19份土壤样品，包含同步采取2份

平行采样；钻井过程未见地下水，没有对地下水采样。

7 实验室分析
在2021年10月22日开始实验室对采集的样品进

行分析，并出具检测报告。

8 报告编辑

调查小组根据前期工作的开展及实验室分析结

果对调查报告进行编辑及审核，最终完成本地块的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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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和建议

3.1结论

根据环保部加强污染地块管理和相关导则的要求，调查单位对沂水县 2021

年第 3批次建设用地 1#地块开展了第一阶段调查和第二阶段初步采样分析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第一阶段的调查中，调查单位收集了相关资料，进行了现场

踏勘和人员访谈，对地块污染物进行了识别。在第二阶段初步采样分析的调查中，

根据国家环保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二次现场踏

勘、地块污染识别时期的结果和已有的数据资料，制定了初步采样布点方案，对

地块内的土壤进行采样检测，判断地块内土壤是否受到污染、污染物的种类和浓

度水平。

根据《沂水县县城总体规划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2016年-2035 年）》，

本次调查地块规划为“二类物流仓储用地和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沂水县人

民政府计划收回该地块后建居住小区（马山官庄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本次评价

按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第一类用地进行评价。

本次调查地块内共布设土壤点位 12个，包含 6个柱状土点位，3个表层土

点位，和 3个表层土对照点位。共采集 19份样品（含 2份平行样）。本次土壤

共检测 47项，除 GB36600-2018 表 1 规定的 45 项基本项，表 2中的石油烃，

另增加甲醛。地块采集土壤样品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

烃等 46项检测指标检测结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甲醛未超过《河北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价筛选值》（DB 13/T 5216-2020）中甲醛的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标准。

3.2 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及分析，本次调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从严格遵循环保要求

的角度，对该地块的后续开发利用过程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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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发建设过程中若发现疑似污染土壤或不明物质，应采取相应的环保措

施，不得随意处置；

2、地块开发建设过程中需对本地块土壤及建筑垃圾妥善处理，不可随意外

运倾倒，避免出现次生污染，同时注意做好建筑工人的安全防护。

3、由于本次调查深度为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施

工安全考虑，建议在未来开发利用时应做好相应的环境应急预案，如遇突发环境

问题，应当立即停工做好应急处置，并及时汇报给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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